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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一般規定 
A. 招標目的 
是為徵求承攬【聖若瑟教區中學第五校 2023/2024 學年校舍興建與修葺及設

備購置 - 資訊設備(租賃影印機)】的公司。 
B. 項目說明 
1. 7 部影印機租賃服務； 
2. 租賃期：由判給及到貨日起計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。 

 
C. 規範及其他規範性文件除了本承投規則所述的規範外，獲判給者/公司還

必須準確且依時遵守其他現行及與工作相關的規範。 
 

2. 多功能影印機的需求 
2.1 競投公司必須提交所報價器材的目錄及規格資料； 
2.2 倘報價器材的質量或規格未符合需求，則該項器材不作評分。 

 
3. 獲判給者/公司的義務 

3.1 應在供貨期內準時交貨。 
3.2 所提供的承投器材必須是原廠正貨及具質量認證。 
3.3 有義務應學校要求即時遞交供應器材的單據。 
3.4 當遇到客觀或不可抗力的原因而引致不能正常供應器材時，應儘快通知學

校，並提供相關證明。 
 
4. 判給權的保留 

4.1 招標完畢後，發包方可為了學校利益而保留不作出判給或將同項目判給予

一個以上投標人的權利。 
 

5. 交貨期 
5.1 獲判給者/公司必須按照合同規定之交貨期，完成器材的供應及安裝，該

期限是根據獲判給者/公司之投標書而定，最長期限不多於三十（30）連

續天，並由接獲承判通知起計算。 
 

6. 交付及驗收 
6.1 獲判給者/公司根據上項所指定的期限內交付所有器材。 
6.2 獲判給者/公司所交付的器材必須是完好無缺的，所用的材料及規格必須

是符合使用要求。 
6.3 獲判給者/公司必須在接獲通知日起計三十（30）天內更換上項所指有瑕

疵或規格不符合要求之器材或糾正有關不符合項目，否則將按本承投規則

第 13 項“合同罰 款及罰則”有關的規定處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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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合同價金及支付方式 

7.1 獲判給者/公司完成交付合同標的器材以及履行本承投規則的相關義務，

校方將按每月租金及額外錶數(倘有)於緊接下一個月的 20 日前支付有關費

用。 
7.2 在合同生效期間，價金不得有任何增加。 

 
8. 保密義務 

服務獲判給者/公司應尊重與合同有關或在執行期間所獲得的資料的保密性並保

守秘密。 
 

9. 合同罰款及罰則 
若延誤時間連續超過三十（30）天，則除向獲判給者/公司處以罰款外，校方亦

可解除合同處理。 
 

10. 合同的修改、解除 
10.1  經雙方協議可修改或終止合同； 
10.2  校方有權按下列情況單方面解除合同，且獲判給者/公司須賠償校方有關

損失； 
10.3  因可歸責於獲判給者/公司的原因而導致合同不能履行，校方可解除合

同，同時，獲判給者/公司須向校方繳交相關罰款及賠償有關損失； 
10.4  因可歸責於獲判給者/公司的原因而導致解除合同，校方將終止其收取任

何到期支付或未結算款項的權利，及須返還已收取之款項予校方，且不妨

礙定作人要求獲判給者/公司繳交尚欠的罰款，以及因其而引致的損失； 
10.5  當獲判給者/公司違反合同任何條款或在校方發出通知後 60 日曆天內仍

不履行條款者，校方有權終止履行，並解除合同； 
10.6  基於校方的利益且具適當理由的說明，校方可在任何階段行使解除合同

的權利，但不影響校方支付需支付的費用； 
10.7  獲判給者/公司有權按下列情況解除合同： 

a) 基於可歸責校方的原因而導致獲判給者/公司不能履行合同； 
b) 基於可歸責校方的原因而導致獲判給者/公司在任一到期付款日翌日起

計 90 日曆天內仍未收到有關款項。 
c) 因不可歸責於校方、獲判給者/公司雙方的原因而導致解除合同，獲判

給者/公司有權收取相當於已完成工程的費用。 
 


